[bookmark: _GoBack]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結業生
申請教師證書填表說明
1、 法規
依「師資培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2、 檢附證件資料
(1) 申請表（1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張貼於申請表上）
(2) 教師證書申請書(教師資格考試及格)。
(3) 數位照片電子檔
1. 數位照片電子檔原尺寸必須符合最近1年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規格(1.5英吋寬2.0英吋高)之彩色影像。
2. 數位照片須「面貌清晰，頭髮不得遮蓋眉毛及眼睛」；不得佩戴有顏色鏡片之眼鏡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
3. 數位攝影之影像寬高像素不得少於450600 pixels；掃描器掃描之解析度不得低於300 dpi，檔案以JPEG格式儲存(副檔名為jpg)。
4. 寄至 shuhaw@tea.ntue.edu.tw 信箱。
(4) 身分證正、反影本乙份（請影印於同一面A4紙上）
(5)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6)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證明影本(成績單)。
(7) 參加教學演示通過證明影本
(8)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歷英文證件影本1份。
(9) 以上所附證件影本請均以A4紙張影印，並附上44元之A4大小回郵信封一個，掛號郵寄教師證書用---請填寫好收件人及地址，貼好郵票
3、 作業流程
(1) 繳交資料：
1. 郵寄資料辦理者：檢附證件影本後逕向本校提出申請。
2. 辦理者：請準備相關證件影本至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洽辦。
(2) 本校核可後將審查通名單造冊、製作資料檔，並送教育部委辦單位（臺灣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申辦教師證書。
(3) 製發之教師證書，由本校函轉至申請人。
(4) 師證書領取方式：郵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結業生
教師證書申請表
申請資格:己修畢教育學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通過教學演示者。
	姓名
	
	1張1吋脫帽半身相片貼於此（背面寫姓名）

	身份證字號
	
	

	畢業系所
	         學年度修習幼兒園教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
	學號
	

	聯絡電話
	（H）
（手機）
	生日
	

	檢附資料
（以A4大小影印）
	□「教師證書申請表」1份
□教師證書申請書(教師資格考試及格)
□數位照片電子檔。(寄至 shuhaw@tea.ntue.edu.tw 信箱)
□國民身份證正、反影本。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證明影本(成績單)
□參加教學演示通過證明影本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歷英文證件影本1份
□附上44元之A4大小回郵信封一個，掛號郵寄教師證書用---請填寫好收件人及地址，貼好郵票。


※本人已詳閱相關注意事項，茲切結所填報及檢附之各項資料均完全屬實，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證書申請書(教師資格考試及格)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範例:林美麗 Lin Mei-Li)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統一證號)
	

	畢結(肄)業系(所)
	             學校　　　    學院

                  系學士班(碩士班)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年度
	
	教育實習及格
	□教育實習期間：         
□實習(抵)免期間：                

	認定修畢教育專業科目之階段別
(特教請複選)
	□幼兒園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班)
	申請科別
	□　　　　領域　　　  　科
□　　　　　群　　　　　科
□　　　　領域
□　　     　專長
□　  　組　    專長

	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影本1份(請依順序擺放) 
	有
	無

	1. 
	教師證書申請書。
	□
	□

	2. 
	學士以上學位學歷文件。
(1) 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碩（博）士班者，須檢附碩（博）士學位證書中文版影印本1份。
(2) 以國外學歷申請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師資培育之大學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學歷認定通過之證明文件。
	□
	□

	3.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文件或同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
(1) 符合師資培育法第21條申請教師證書者，得免附本項文件。
(2) 依師資培育法第22條或第24條(抵)免實習者，須提供抵免教育實習期間之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文件及以下文件：
1、 依師資培育法第22條者，提供教學演示及格證明文件。
2、 依師資培育法第24條者，提供同意抵免修習教育實習證明文件。
	□
	□

	4.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含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學分明細及修習起迄時間證明文件)。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應通過教育部「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申請認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標準」認定，並請檢附教育部核定之公函影本及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
	□
	□

	5.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歷英文證件影本。
	□
	□

	6. 
	其他                                              
(1) 若因改名或新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致與檢附之學位證書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上所記載之姓名不同者，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1份。
(2) 為簡化行政程序，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人應檢具之「通過教師資格成績單」，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查證，申請者免附。
	□
	□

	· 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規定申請核發教師證書者，依前揭辦法第十四條第四項應繳納之新臺幣500元規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日後若要變更教師證書中英文姓名、照片等內容，需繳交新臺幣500元費用並以補(換)發變更流程處理。
· 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權益。
□本人確認提供之資訊無誤，已詳閱並同意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